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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锦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优化公司资产配置，公司拟将持有控股子公司胡

杨河新兵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52%股权转让给新疆农垦现代农业产业化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520万元，实缴资本 112万元，本次股权

转让以实缴 112万元进行交易。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未达到 

重大资产重组条件。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公 

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361,447,264.09

元，净资产为 82,472,549.52 元，本次出售资产未达到构成资产重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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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 年 4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新疆农垦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共青镇 130 团（三十八公里路口 4 号商业楼 5 号） 

注册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共青镇 130 团（三十八公里路口 4 号商业楼 5 号） 

注册资本：384,330,361.35 元  

主营业务：罐头食品制造；农产品初加工活动；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农林

牧渔技术推广服务；棉、麻、糖、烟草、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水果种

植；畜牧业；制糖业；其他农副食品加工业；农、林、牧产品销售；设备和

场地租赁；其他组织管理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法定代表人：许志虎 

控股股东：第七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第七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新疆农垦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第七师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企业，控股比例为 100%。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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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标的名称：胡杨河市新兵农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新疆胡杨河市 128团塔河路（西）964号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胡杨河新兵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兵农”）于 2023 年 1

月 9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公司持股 52%，认缴出资 520万元；新疆

硕秋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0%，认缴出资 400 万元；胡杨河市锦淮国有资产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8%，认缴出资 80万元.经营范围：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园艺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农作物收割服务；土地整治

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业科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服务；灌溉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农产品的

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租赁；肥料销售；

化肥销售；农用薄膜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售；谷物销售；棉、麻销售；农产品

智能物流装备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

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生物基材料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

用系统集成；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卫星遥感数据处理；谷物种植；豆类种植；

油料种植；棉花种植；树木种植经营；草种植；水果种植；土地使用权租赁；初

级农产品收购；生物农药技术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棉花收购；粮食收购；

粮油仓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农药零售；农药批发；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

务）。 

转让前公司持有新兵农 52%的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新兵农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转让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三）出售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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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

委托该子公司理财，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胡杨河新兵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537,938.47元，净资产为 1,973,844.37元。 

（二）定价依据 

以审计值为基础协商定价。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将持有控股子公司胡杨河新兵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52%股权

转让给新疆农垦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约定标的交付时间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协议确定，过户时间为以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之日为准。 

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经营管理及发展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上述交易不存在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

的。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

营成果和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六、备查文件目录 

新疆锦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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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锦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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